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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冬季，寒意渐浓，新绛县古
交镇的农田里，一排排整齐划一的
大棚甚是壮观。大棚内，菜农们忙着
追肥、浇水、管护、收菜。

12月13日，由山西省公安厅交
管局指导、运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主
办的“美丽乡村行”活动，走进新绛县
古交镇蔬菜专业村辛堡村。此次活动
以“吹响运输安全哨，点亮出行平安
路”为主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绛州
鼓乐、广场舞、警示教育片、传统地方
戏剧和有奖问答等形式，为村民送上
丰盛的交通安全教育套餐，助力美丽
乡村交通安全，深受村民欢迎。

活动在铿锵有力的《绛州鼓乐》
中，拉开了序幕。紧接着，广场舞以
欢快的旋律和明快的节奏，点燃了
参与群众的热情。

“酒后不开车，大家乐呵呵；开
车不喝酒，出行很顺溜。道路千万
条，安全第一条。”眉户戏曲《酒驾风
波》，以眉户剧为载体，使交通安全
知识入脑入心。该剧由临猗县眉户
剧团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打
造，介绍了酒后驾车的危害，赢得现
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随后，民警趁热打铁，播放短视
频，还原了来自身边的事故案例。并

且，通过现场问答的形式，向村民普
及交通安全出行知识，让大家进一
步了解到：骑乘摩托车和电动自行
车要佩戴安全头盔、驾驶三轮车不
能违法载人、不能逆行、不能闯红
灯，更不能酒后驾车、无证驾驶等。

“演员们用精湛的表演，还原了
酒驾带来的危害，让我意识到漠视
交通安全和交通法规将带来的惨痛
后果。”该村村民说。

“这种活动很有意义，不仅增强
了宣传氛围，还让我们学到相关的
法律法规。”第一位答对问题的大娘

拿着崭新的安全头盔高兴地说。
同时，宣传民警还走进蔬菜种

植大棚，与菜农们聊收成、话年景、
说道路交通安全，并提醒菜农开车
运输蔬菜时要注意交通安全，做到
丰收、安全两不误。

“此次宣讲活动，不仅为群众呈
现了多彩的交通安全‘视听盛宴’，
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更将文明
交通理念传递给群众，让群众真正
把‘安全’带回家。”运城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宣传科负责人李泽颖说。

记者 樊朋展 刘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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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醉驾电动三轮摩托车

任性司机拘留又罚款

电动自行车上牌“加速度”

夏县增设5个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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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凯华）12月9日，
盐湖交警大队上郭中队联合辖区盐湖公安分
局三路里派出所民警，走进辖区农贸市场，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筑牢冬季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防线（下图）。

活动中，民警针对“赶集日”农村地区群
众集中出行特点，在集市上对骑乘摩托车不
戴安全头盔、农用三轮车违法载人、逆行等交
通违法行为进行劝导。同时，发放宣传资料，
向群众宣讲出行交通安全常识，以案说法讲
解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引导驾
驶员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

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朋展）12月12日起，电
商物流配送迎来高峰。为提升快递从业人员的交
通安全意识，连日来，绛县公安交警大队组织宣传
民警深入辖区京东快递网点，给快递员送上“安全
快递”（左图）。

活动中，针对快递行业特点及马上迎来的配
送高峰，宣传民警倡议快递员在配送途中自觉遵
守交通法规，不闯红灯、不随意变道、不逆向行驶、
行车不接打电话、戴好安全头盔等。并结合近期发
生的一些典型交通事故案例，深入分析了交通事
故发生的危害，提醒快递员在派送过程中，要严格
遵守交通法规。同时，宣传民警还要求快递企业负
责人加强员工交通安全培训，定期检查配送车辆
安全状况，夯实安全主体责任，共同维护安全、有
序、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朋展）12月11日，
夏县交警大队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在全县设
立 5 个电动自行车上牌窗口，解决群众的电
动自行车挂牌问题。

当日，在各电动自行车上牌窗口，从资料
接收、车辆查验、拍照上传，夏县交警大队都
安排专人负责、专人受理，确保最短时间完成
车辆登记上牌工作。同时，组织宣传民警深入
全县人员密集场所和各大电动自行车经营
点，发放《运城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等，讲
解电动自行车挂牌的相关规范与流程。

居民杨师傅说：“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办理
电动自行车牌照，还有民警耐心指导，这个活
动真是又贴心、又方便，给他们点个赞。”

群众无小事，点滴暖民心。“夏县交警将
持续关注群众需求和反馈，不断优化服务，努
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全力推进电动自行
车登记上牌工作，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的出
行环境。”该大队负责人说。

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朋展）日前，临猗
交警大队在“冬季行动”中，查获一起无证、醉
驾三轮电动摩托车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驾驶
人受到罚款并拘留的严肃处理。

12 月 6 日，临猗交警大队民警在该县三
赵线闫家庄村口东1000米处，对一辆三轮电
动摩托车检查时，发现驾驶人秦某某满身酒
气。经初步呼气检测，秦某某涉嫌醉酒驾驶机
动车。经询问民警得知，秦某某当日中午与朋
友在闫家庄村口一饭店吃饭期间，喝了六七
两白酒。15时30分许，秦某某驾驶三轮电动
摩托车准备去地里干活，刚走没多远就被执
勤交警查个正着。

据了解，经采血化验，秦某某当日血液酒
精含量为 191.19mg/100ml，达到醉驾标准。
民警同时查明，秦某某未取得相应机动车驾
驶证。根据相关规定，秦某某因醉酒驾驶机动
车，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同时，因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三轮电动
摩托车，秦某某还将受到相应罚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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